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課程製作補助申請表
	課程名稱/學分
	
	開課學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授課老師
	
	所屬單位
	

	
	
	職       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共同授課老師
	
	所屬單位
	

	
	
	職       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適用對象
	大學部  五專部
研究所（含在職專班）
	修習別
	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申請類別
	數位教材   
遠距教學教材 
搭配實體授課之數位課程教材

	網頁網址
	

	申請種類及內容（請自行勾選）
	□數位教材：（應包含以下各項）
教授課程之大綱、教學進度、課程補充教材、討論區域

	
	□遠距教學數位教材：（應包含以下各項）
教授課程之大綱、教學進度、課程補充教材、討論區域、自我評量、教學公告、教師回應、專題報告、學生作業、數位教材應提供完整字幕內容或建置合理資源配套措施

	
	□搭配實體授課之數位課程教材：（應包含以下各項）
教授課程之大綱、教學進度、課程補充教材、討論區域、自我評量

	
	□使用全方位視訊系統搭配實體授課之數位課程教材：（應包含以下各項）
教授課程之大綱、教學進度、課程補充教材、討論區域

	教學內容
（請自行勾選，可複選）
	□圖文瀏覽（教材由大量文字及圖片組成，讓學習者能自由控制及瀏覽學習進度）。
□多媒體動畫（以多媒體動畫製作之軟體，匯入圖文、動畫、音樂等影音效果所統整製作之教材)。
□模擬操作互動式數位教材 (Articulate)。
□授課實況錄影。
□影音串流（教材以講解學習內容的聲音及影像為主，並搭配同步投影片、字幕、講義等）。

	申請課程是否曾獲同類型獎補助
	□未獲同類型獎補助
□曾獲同類型獎補助(獲補助學期：          學期)
  請說明本次申請與前次申請課程規劃之差異：                       
                                                                                                                                  
                                                                 
                                                                 
                                                                                                                            

	聲明啟事
	一、有關涉及著作權之侵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二、以上受補助案需設置於本校數位學習平台或符合磨課師(MOOCs)課程規範平台上，成果並收錄於圖書館，且其智慧財產權屬於本校所有。

	申請人簽名
	

	備註
	一、本獎補助申請於每年五月底與十二月底前受理提出申請。
二、教師所申請獎補助課程，需為本校正式或報部備查之課程。
三、申請補助之課程，需規劃製作不少於十週之教材(型式如第2條規定)，不足此規定者，不予補助。
四、該課程曾獲獎補助者，三年內其課程不得重複申請同類型之獎補助。滿三年後，相同課程再次提出同類型課程補助申請者，新申請課程教材內容需至少超過50%與前補助課程不同。
五、獲補助之課程，應於該學期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製作完成全部數位教材未能如期完成者，得申請延長一次，最多以延長一學期為限。
六、請備妥相關文件送審，若申請資料不齊，將直接予以退件，不排入審查會議討論。
七、教師應檢附申請表件，內容以中文撰寫(除專有名詞外)。
八、教師申請本補助案，如採用全方位視訊系統搭配實體授課方式進行課程設計與教材製作，審查時得予以加分。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